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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学校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选聘办法(修订）》（铁大研〔2020〕

71 号）办法，现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的遴选工作，具体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增选专业范围

我校有授权资格的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参见附件 2中的“专业目录”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条件 1 了解和认同国家、学校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、法规，治

学严谨、作风正派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，愿意为我校专业学位研

究生教育事业做出贡献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硕士研究生指导工作，聘任年龄

截止到 58 周岁。

条件 2 具有本专业学位类别所对应或相近行业的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或相当水平的技术（管理）岗位职务(需提供相关业绩支撑材料），且 45 岁

以下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能提供研究生学位论文所需实践场地、经费等方

面的支持。

条件 3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工作业绩突出，在相应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力

和知名度，与我校签订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，经单位推荐者，选聘时

优先考虑。

条件 4 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，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或有正

式出版的著作，或有厅局级以上鉴定的科研成果。

三、选聘其他要求

1.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采取双导师指导方式，实行校内导师指导为主的导

师负责制，校外导师作为第二导师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。

2.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选聘要与专业实践环节紧密结合，尽量从专业

实践基地选聘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校外导师同时应是其专业实践指导教师。

3．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职责：

（1）与校内导师合作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，共同负责为专业学位研究生从

事课题研究及专业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，包括提供工程资料、实验场地、仪器

设备、专业实践经费等。

（2）参与审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选题报告和研究方案，并指导方案实施。

（3）参与指导学位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评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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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遴选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向相关专业学位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。

2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。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资格

审核和认定，填报《申报专业学位企业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和分

委员会报告（见硕士导师遴选通知）报研究生学院。

3.研究生学院复核。对符合条件者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

4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。

5.颁发聘书。学校统一给专业学位校外导师颁发聘书，聘期 3 年。到期后

由培养单位对其


